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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知识产权专项资金
申报系统操作指南

一、注册帐号

1.用户登陆“全国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海南政务服务网”

（https://wssp.hainan.gov.cn/hnwt/home），点击网站右上角的

“注册”，进入用户注册页面。如图 1-1：

（图 1-1 全国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海南政务服务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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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进入用户注册界面后，按照申报人性质，选择“自然人注册”

或“法人注册”。即，如果申报人是个人的（如张三、李四），选择

“自然人注册”；如果申报人是企业、社会团体或机关事业单位的，

选择“法人注册”。如图 1-2：

在注册过程中发生系统问题请咨询客服电话：12345（咨询一体

化政务平台注册问题）。

（图 1-2 用户注册界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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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用户登录

1.用户登陆“海南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--专项资金申报系

统”（https://amr.hainan.gov.cn/szscqj/zhfwpt/）。如图 2-1：

（图 2-1 海南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）

2.进入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后，按照申报人性质及注册信息，选

择“个人登录”或“法人登录”。如图 2-2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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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2-2 统一身份认证系统）

三、数据填报和提交

1.进入“专项资金申报系统”后，选择“我要申报”。如图 3-1：

（图 3-1 专项资金申报系统界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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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人根据需要，自行选择申报项目进行申报。如图 3-2：

(图 3-2 专项资金申报系统申报项目选择界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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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报人按照要求填写申报书封面信息，填写完成后，点击“下

一步”。如图 3-3：

（图 3-3 申报书封面填写界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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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按照要求填写申报项目“申报基本信息”，经检查无误后，点

击“下一步”。填报要求：①申请人请认真核对填写的开户银行名称

及账号，开户行名称必须具体到开户支行或营业厅(如有必要，可咨

询开户银行)。如提供账号有误导致资金无法到账的责任自负。②申

报书的所有金额单位均为“元”，请认真核对后再提交。如图 3-4：

（图 3-4 申报项目基本信息填写界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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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上传附件。按照要求上传相关附件材料后，点击“提交审批”，

即可完成项目申报工作。注：①标“*”号的是必要件（申报人是自

然人的，有效身份证明材料扫描件也是必要件，具体详见《申报须

知》），其他材料为非必要件，根据实际需要提交。②上传的文件必

须为 PDF 扫描件，否则无法上传。③《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》和其

他需要盖章的证明材料，可以点击“模板下载”，填写和盖章（或签

字）后扫描成 PDF 文件上传。④申报项目一旦上传成功后将不能修

改和删除。如果需要修改，需联系省知识产权局退回。因此，在正

式提交前请务必认真检查、核对，确定无误后再提交。

（图 3-6 上传附件上传界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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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查看办件状态

系统提交审批后，可进入“专项资金申报系统”的“我的申报”

界面，查看当前办件状态。办件状态主要有 8 类：

1.草稿。尚未提交审批的办件，可继续编辑和删除。

2.已提交。办件已提交到省知识产权局，尚未受理。

3.已受理。办件省知识产权局已受理，尚未审核。

4.退回补充资料。办件经审核，因填写错误或缺少相关证明材

料，予以退回修改或补充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可点击“审核意见”

查看退回补充资料原因。

5.重新提交。申报人根据省知识产权局退回补充资料的“审核

意见”，对申报内容进行补充后，重新提交省知识产权局审核。

6.审核通过。办件经审核，符合申报条件，进入特殊环节（审

批和公示）环节。

7.审核不通过。办件经审核不符合申报条件，予以驳回。可点

击“审核意见”查看驳回原因。

8.财政拨款。办件经公示，无异议，已报送省财政厅申请拨款。

具体详见图 4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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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4-1 资金申报系统查看办件状态界面）

五、重新提交

办件退回补充资料后，申报人根据省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审核意

见，进入“专项资金申报系统”的“我的申报”界面，点击“继续

填写”，参照“数据填报和提交”流程，修改错误的填写内容或补充

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后，点击“提交审核”。办件状态显示“重新提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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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图 5-1：

（图 5-1 重新提交审核界面）


